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

民用航空运输协定》的议定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( 以下称为 “双

方 ”) 为了 :

增加两国间的旅行和旅游并推动两国间文化、商务和政府交

流 ;

推动其全面开放双边航空运输市场的共同的最终目标 ;

便利两国空运企业间合作 , 使双方航空业得以共同有益发

展 ,

就进一步修改已经修改的一九八。年九月十七日签订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》 ( 以

下称为 ‘,((协定 )}") 达成协议如下 :

第一条指定

《协定》第三条第一款第 ( 四 ) 、 ( 五 ) 项全部删除 , 并由以

下文字取代 :

“(四 ) 中国可在其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上指定无限数

量的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 . 根据本项新增的指定空运企业可自

:: oo 七年八月一日起开 经营航班 .

( 五 ) 美国可在其第一条航线 第二条航线上增加指定一

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 . 根据本项新增的指定空运企业可自二 o



o 七年八月一日起开 经营航班 .

( ) 美国可在其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上 增加指定一

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。根据本项新增的指定空运企业可自二

00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开 经营航班。

( 七 ) 美国可在其第一条航线 第二条航线上增加指定一

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 . 根据本项新增的指定空运企业可自二。

一。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开 经营航班 .

( 八 美国可在其第二条航线上指定无限数量的空运企业

经营协议航班。根据本项新增的指定空运企业可自二。一一年三

月二十五日开 经营航班.”

第二条班

《协定》 五第二款和第三款全部删除 , 并由以下文字取

代 :

“二、除上 第一款 定的班 , 方指定空运企业有

根据下 间 在 一美利坚合众国航线的第一条航线 中

华人民共和国航线的第一条航线上 , 经营 于 、上 和

( 以下称为 “中国一 ”) 于 、 ( 除 ) 、

、 、 、 和 ( 以下称为 “ 中国二 ”) 的

合航班 , 班 如下 :

( 一 ) 自二 00 四年八月一日起 , 增加 14 班 ;

( 二 ) 自二 00 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7 班 ;



( 三 ) 自二 00 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7 班 ;

( 四 ) 自二 00 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7 班 ;

( 五 ) 自二 00 七年八月一日起 , 增加 7 班 ;

( ) 自二 00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7 班 (

限于 的 经 航班 );

( 七 ) 自二 00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28 班 ;

( 八 ) 自二。一。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21 班 ;

( 九 ) 自二。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4 班 ;

( 十 ) 自二。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4 班 ;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中方空运企业可 上 班 在

合航班和全 运航班 间、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航

线的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 间自由 使用。指定经营第一

条航线的美国空运企业 可 上 班 用于 合航班。

三、除上 第一款和第二款 定的班 , 方指定空运企

业有 根据下 间 在 一的 航线上 , 增加经营 于

中国一 中国二 的全 运航班 , 增加的班 如下 :

( 一 ) 自二 00 四年八月一日起 , 增加 21 班 ;

( 二 ) 自二 00 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8 班 ;

( 三 ) 自二 00 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2 班 ;

( 四 ) 自二 00 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5 班 ;

( 五 ) 自二 00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5 班 ;

( ) 自二 00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5 班 ;



( 七 ) 自二。一。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增加 15 班 ;

( 八 ) 自二。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方指定空运企业

的班 限 ;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空运企业可 第 ( 一 ) ( 七 )

项 班 在 合航班和全 运航班 间、以 一中华

人民共和国航线的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 间自由 使用。

指定经营第一条航线的美方空运企业 得 上 班 用于

合 运航班。 ”

第三条 航空

《协定》 五经修改 , 全部删除第 款 , 并由以下文字取

代 :

“ 、 本协定第三条 指定空运企业的数量有限 ,

有中美双方空运企业可 指定经营美国和 “ 中国三 ” 间的航班。

航班无班 限 。 “ 中国三 ” 以下 的 :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四 、

、新 和 . 《协定》有其 定 , 方可在 “ 中国

三 ”  5 , 并 在经营 ( 1 ) 上  5 定航

线上第三国 中间 以 间 有第五业务 的航班 , 和

( 2 ) 上  s 日本 间 有第五业务 的 合航班

指定数量和班 的限 。 方  30 书面



一方其 的 5 。 方 改其 的 , 可

 30 书面 一方。 , “ 中国三 ” 一 的航班

经 “ 中国一 ” “ 中国二 ” 一 , 本协定 五

有关指定、班 和日本第五业务 定的限 。 ”

第四条代 共

《协定》第十一条第五款第 ( 一 ) 项第 ( 2 ) 和 ( 3 ) 目全部

删除 , 并由以下文字取代 :

“ ( 2 ) 方空运企业可在无 一方空运企业 的 下 , 根

据以下 定 本方空运企业在 定航线上进行代 共 :

1 ) 自二 00 年一月一日起 , 方 一 代 共

, 并

2 ) 自二 00 八年一月一日起 , 方 增加一 代

共 , 并

3 ) 自二 00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, 方 增加一

代 共 , 并

4 ) 本项第 ( 2 ) 目 定的三 代 共 , 其中一 代

共 可 两 空运企业 , 两 代 共 可 三

空运企业 .

( 3 ) 如 上 第 ( 一 ) 项第 ( 2 ) 目 的代 共

一方空运企业 , 代 共 于上 第 ( 一 ) 项

第 ( 1 ) 目的 定 , 以 代 共 第 ( 一 ) 项第 ( 2 )



目 定的 三 代 共 的限 .

第五条 的

双方 , 其共同的最终目标 双边航空运输市场的全面开

放 . 双方同 , 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开 双边航空运输

市场全面开放的协定和 间 , 并共同 达成新协议 .

第 条关 和

《协定》增加新的 , 如下 :

“

关 和 的航班

一、 本协定有其 定 , 中国空运企业可在中国 关

和 间经营无限数量的定 航班。

二、 本协定有其 定 , 美国空运企业可在中国  3

关 和 间经营无限数量的定 航班。

美国 的中国 和上 . 美国

30 书面 中国其 的 . 美国可 改其 的 ,

并  30 书面 中国 .

三、根据本 第一款和第二款经营的航班 , 指定 班

的数量限 。 ”

第七条



本议定书在 交 文 双方已 成 的国

下 代 , 经其政府 , 在本议定书上签字 , 以

本议定书于二。。七年 在.推 签订 , 一 两 ,

用中文和 文 成 , 两 文本同 作 .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	

美利坚合众国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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